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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7 0 周年院慶紀念圖徽 

及 標 語 甄 選 活 動 簡 章 
 
壹、 甄選主題： 

紀念圖徽及標語創作以政戰學院 70 周年院慶為主軸，彰顯政戰

核心價值與專業職能，薪傳政戰人員犧牲奉獻傳統精神，開創政

戰學院繼往開來嶄新榮光。 

貳、 甄選對象： 

凡本院教職官員生及聘僱人員、各年班（期）之校友（含併校前），

及國軍現職政戰官科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參、 甄選規定： 

一、 收件日期： 

自即日起至 110 年 8 月 16 日截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 報名方式： 

參選作品一律採通訊報名，掛號郵寄：11258 臺北市北投區中

央北路二段 70 號，收件人：政戰學院學務部門作業組收。 

三、 作品規範及繳件規定： 

(一) 參選作品應為參選人依甄選主題設計製作之原創性著作，且不

得為其他競賽之得獎作品，如有利用他人著作時應檢附來源依

據及相關授權證明文件。 

(二) 參選人得同時參加紀念圖徽及標語甄選，每項參選項目作品以

1件為限。 

(三) 紀念圖徽甄選： 

1. 作品以圖像為主、文字為輔，內容須結合「政戰學院創立 70 

周年」、「政戰核心價值」，及足以代表政戰學院形象等元素意

涵。 

2. 作品以 Photoshop、Illustrator 或 CorelDraw 等相關繪圖軟

體製作，手繪稿件不予評比；作圖尺寸為 200×200mm 另設定

3mm 出血，色彩模式為 CMYK，解析度為 300dpi，勿用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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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等特別色。 

3. 圖徽形狀不限，圖文編排邊距應保留適當距離，以利各項文宣

運用。  

(四) 標語甄選： 

1. 作品字數限 16 字以內(阿拉伯數字、標點符號、英文字母皆算

一字)，設計理念及意涵說明限 150 字以內。 

2. 作品限以電腦打字依格式繕造，手寫及自創格式均不予評比。 

(五) 作品繳交： 

1. 圖徽作品：檢附報名表暨身份佐證、著作財產權讓與切結書、

作品 A4 紙排版列印彩色稿一式兩張，以及作品光碟片 1 片；

圖徽檔案需提供未合併圖層之原始檔案（*.PSD、*.CDR、*.AI），

及已完成圖層合併檔案（格式為*.jpg），光碟封面書寫創作人

姓名。 

2. 標語作品：檢附報名表暨身份佐證、著作財產權讓與切結書、

標語作品甄選活動表一式兩張。 

(六) 報名參選作品經通知有缺繳相關文件者，得於收件截止日前

(以郵戳為憑)補件送審，逾期不予受理。  

(七) 未符甄選規範、出現不雅及違反善良風俗民情內容等情均為不

合格作品，不予納評選作業。 

四、 評審流程： 

(一) 資格審查： 

由作業組核對參選人員各式書面資料及作品格式審查，完成資

格審查合格人員即辦理評選作業。 

(二) 評選作業： 

由評審組依主題內容、創意表現、美術設計等面向進行評分。 

肆、 得獎公告及獎勵： 

一、 成績公布及頒獎： 

得獎名單奉核後公告於國防大學全球資訊網及本院臉書平臺，

並寄發得獎人員通知函，配合 70 周年院慶慶祝大會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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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獎者不另通知。 

二、 獎勵： 

圖徽及標語類各取特優 1 名、優等 1名及佳作 2 名，獎例如次： 

(一) 特優：禮券 8,000 元、院慶紀念品乙份，及得獎證明書乙幀。 

(二) 優等：禮券 5,000 元、院慶紀念品乙份，及得獎證明書乙幀。 

(三) 佳作：禮券 2,000 元、院慶紀念品乙份，及得獎證明書乙幀。 

伍、 一般規定： 

一、 參選作品概不退件，請自留備份；報名參選作品經通知有缺繳

相關文件者，得於收件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補件送審，逾期

不予受理。  

二、 得獎作品於受獎後，其著作財產權全部移轉歸屬國防大學政治

作戰學院所有，本院得上傳「國防大學全球資訊網」、「復興崗

上臉書平臺」，及提供全軍各單位、各級機關、學校，供相關活

動宣傳與運用。 

三、 得獎作品如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本院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並取

消得獎人得獎資格，追回所有獎勵及得獎證明書。 

四、 參選作品經評選未達或超出預定得獎名額，得經評審小組審議

後，簽報核定酌予增加或減少獎項名額，缺額獎項之禮券得併

入佳作增額發放。 

五、 活動相關內容及簡章報名表請至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全球

資訊網」（ http://www.fhk.ndu.edu.tw），及「臉書平臺：復

興崗上」下載。 

六、 活動洽詢電話(02)2891-1523 樂時劭少校。 

 


